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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43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20 年 9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为参股企业提供担

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一是公司与上市公司实

际控制人管连平及霍卫平共同投资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昂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德昂”）拟向北京银行申请 5.9

亿元并购贷款，用于置换 2018年 8月平安银行并购贷款的存量债务，

公司拟为此次并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同时以办公楼做不动产抵

押担保，置换前后担保义务及反担保条款基本一致；二是新增对参股

孙公司北京海湖云计算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湖云计

算”）和北京建侨长恒投资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侨长恒”）共

5 亿元的融资租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海湖云计算和建侨长

恒均为宁波德昂投资企业北京德昂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德昂世纪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德昂世纪实际控制

人为管连平及霍卫平。前述三笔担保均由持有宁波德昂剩余 80%股权

的几方合伙人以其持有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

顺诚”）、德昂世纪的股权按相应比例提供反担保。《公告》显示，宁

波德昂、海湖云计算和建侨长恒 2019 年度均无收入数据，净利润分

别为-2,276.49 万元、-0.17 万元和-1,128.37 万元。本次担保发生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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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增加至 13.515 亿元，占最近一期净资产的

24.41%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下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向我部

提交书面说明： 

1. 结合宁波德昂的经营与财务状况、信用情况、还款能力、更

换贷款机构的具体原因、未来还款资金来源等，说明该笔债务是否存

在较高偿付风险，公司继续为其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必要性，是否有损

上市公司利益，并以方框图或其他有效形式列示其产权结构及控制关

系，说明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均为管连平及霍卫平。 

2. 结合海湖云计算和建侨长恒的业务开展情况、所处行业前景、

经营与财务状况、信用情况、未来还款来源等，说明前述担保风险是

否可控，为其大额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必要性，是否有损

上市公司利益。 

3. 结合北京顺诚和德昂世纪的业务开展情况、所处行业前景、

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等，说明其估值情况，将其部分股权作

为反担保措施是否充分、适当及可执行。 

4．结合前述问题的答复，说明你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担保议案前

是否充分调查被担保人的经营与资信状况，是否对担保风险进行充分

评估，你公司为保障资产安全、降低潜在担保风险已采取或拟采取的

风控管理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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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